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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固态调味料生产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态调味料生产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固态调味料的生产。

本标准不适用于食用盐、味精、食糖的生产。

2 术语和定义

GB 14881—2013中第2章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固态调味料

以调味料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固态调味料。

2.2 后杀菌即食固态调味料

通过辐照等方式对完成包装工序的产品进行杀菌处理，可供直接食用的固态调味料。

2.3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

通过原料采购、生产、环境卫生等过程控制，经加工而成的可供直接食用的固态调味料。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3章的相关规定。

4 厂房和车间

4.1 设计和布局

4.1.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4.1 的规定。

4.1.2 应当根据生产工艺需要，设置与生产规模、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原料贮存、预处理、蒸煮/酶解、

粉碎、调配、混合/造粒、杀菌/灭菌/干燥、内包装、成品贮存、检验等场所。各场所应按生产工艺顺

序设置，并有效分离或分隔，避免交叉污染。

4.1.3 为生产提供服务的原料储存、成品储存、检验等场所为一般作业区；非即食固态调味料和后杀

菌即食固态调味料的预处理、蒸煮/酶解、粉碎、调配、混合/造粒场所为准清洁作业区，杀菌/灭菌/

干燥、内包装场所为清洁作业区；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的各生产场所均应为清洁作业区，其中内包

装场所应设为单间。

4.1.4 根据需要设置独立的香辛料库、食品添加剂库、原料冷库或成品冷库。



DBS32/XXXXX-XXXX

2

4.1.5 食品生产区域与非食品生产区域应有分隔设施。

4.1.6 原料贮存、成品贮存场所应设置“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

4.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4.2.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4.2 的规定。

4.2.2 内架空构件和设备的设置应便于清理、防尘和减少粉尘积聚。

4.2.3 有水蒸汽逸散的场所，顶棚应采用坡度、弧形等设计不利于冷凝水垂直滴下，墙壁、顶棚、隔

断应使用耐高温、易清洗、不吸水、不渗水的材料建造，顶棚与横梁或墙面结合处应有一定弧度。

4.2.4 有粉尘逸散的场所，墙壁、顶棚、隔断应使用耐腐蚀、易清洗、不吸水、不渗水的材料建造。

4.2.5 墙壁、隔断与地面交界处呈弧形，以便于清洁，防止污垢积存。

4.2.6 需经清洗的车间地面应使用坚硬、可反复冲洗、耐腐蚀、易清洗消毒的材料建造，在适当的地

方设计一定坡度，易于排水。

5 设施与设备

5.1 设施

5.1.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5.1 的规定。

5.1.2 排水明沟底部应采用漫弯设计，便于清洁维护。原料储存、内包装、成品储存等场所不得设置

排水明沟。

5.1.3 有水蒸汽逸散的场所应安装适当的蒸汽排除、收集或控制装置，避免交叉污染。

5.1.4 有粉尘逸散的粉碎场所应配备除尘设施或排风设施，避免交叉污染。

5.1.5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各生产场所内应合理配置有效的空气消毒设施。若采用紫外灯作为空

气消毒的，紫外灯应按功率不小于 1.5W/m
3
、强度大于 70μW/cm

2
设置。场所内紫外灯应分布均匀，距

离地面 2m 以内。

5.1.6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内包装场所应设置内包装材料消毒设施或设备，采用专间集中消毒的，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传递或运输过程中的污染。

5.1.7 卫生间应采用水冲式，不与生产、包装或贮存等区域直接连通或距离生产区域 10m 以上，并有

专人打扫清洁。

5.1.8 应合理设置工作服消毒设施。

5.1.9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企业应设置风淋室。

5.1.10 自然采光不足的区域应合理设置和补充应急照明设施。

5.1.11 原料贮存、成品贮存场所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离地设施。

5.1.12 使用需冷藏（冻）贮存的原料，需具备冷藏（冻）设施和温度监测装置。

5.1.13 应在生产车间以外的适当区域设置废弃物集中存放场所、设施，并有明显标识。

5.2 设备

5.2.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5.2 的规定。

5.2.2 使用的设备、工具、管道、容器应确保洁净，必要时在使用前应进行清洗、消毒处理，以确保

最小限度带入污染。

5.2.3 每次生产前应检查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排除，并记录故障发生时间、原

因及可能受影响的产品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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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自行检验的检验室应具备满足开展原料、中间产品和终产品检验相关的检验方法标准所需要的

设备。

5.2.5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包装设备应采用自动或半自动包装设备。

6 卫生管理

6.1 卫生管理制度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1 的规定。

6.2 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2 的规定。

6.3 食品加工人员卫生要求

6.3.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3 的规定。

6.3.2 来访者进入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应征得企业最高管理者或最高管理者代表同意，有专人陪同，并

遵守食品生产人员的卫生要求。

6.4 虫害控制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4 的规定。

6.5 废弃物处理

6.5.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5 的规定。

6.5.2 废弃物存放地应定期清洗、消毒。

6.6 工作服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6 的规定。

7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7.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7.2 原料应离地、离墙，按品种分类贮存，不得露天堆放。

7.3 原料存放处应有相应的标识，便于识别和领取等，属于致敏物质的原料，还应标明致敏信息。

7.4 原料的入库和使用应遵照“先进先出”或“近效期先出”的原则，使用过程中随时检查，防止霉

变、变质。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8.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8 章的规定。

8.2 应当建立生产过程控制制度，明确原料控制、生产关键环节控制、检验控制以及运输和交付控制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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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香辛料和食用农产品入库前需要干燥处理的，应进行适当的干燥，采用日晒干燥的，应避免直接

接触地面，还应有做好防蝇、防虫、防鼠、防鸟等防护工作。

8.4 香辛料和食用农产品使用时应除感官性状正常，无杂质及霉变。

8.5 鲜（冻）动物性产品使用时应去除残留的不可食用的毛、鳞片及内脏等，并做好清洗工作。

8.6 生产过程中香辛料和食用农产品需要干燥的，应采用干燥设备进行干燥。

8.7 粉碎机应根据工艺需要选择相应孔径（目数）的筛网，并及时检查筛网的磨损程度，及时更换，

以防筛网破损脱落造成产品污染。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筛网破损脱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产生影响的产品

进行处理。

8.8 混合工艺应使所用配料充分混合。

8.9 包装应封口紧密，无渗漏，破损。

8.10 若有产品隔天包装的，应做好防潮、防霉和环境消毒等防护工作，标注产品名称和加工日期，并

有效管理。

8.11 同一生产线生产不同产品时、当天生产结束后，应对生产用工器具、设备、管道、储罐等进行有

效清理。

8.12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前应做好生产用工器具、设备、接触表面、包装材料、环境的清洁、

消毒工作，降低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8.13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参照附录A的规定执行。

8.14 后杀菌即食固态调味料的后杀菌工序可委托第三方执行，采用辐照杀菌的从其规定。

9 检验

9.1 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9 章的规定。

9.2 应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严格按照出厂检验的要求对产品开展出厂检验，对检验合格的出

具合格证明。

9.3 应根据实际生产工艺需要，确定原料、中间产品、终产品的检验项目、限量标准、抽样及检验方

法。

9.4 每批成品均应有留样，留样应存放于专设的留样库（柜）内，按品种、批号分类存放，并有明显

标志，留样保存期不短于产品的保质期。

10 食品的贮存和运输

10.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10 章的相关规定。

10.2 贮存过程中应实时监测温湿度变化，并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高温、潮湿带来的不良影响。

11 产品召回管理

11.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11 章的相关规定。

11.2 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对召回预案的演练。

12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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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12 章的相关规定。

13 管理制度和人员

13.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13 章的相关规定。

13.2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接受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考核合格。

14 记录和文件管理

14.1 应符合 GB 14881-2013 中第 14 章的相关规定。

14.2 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规定采购原辅料时，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

记录采购的原辅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

14.3 应当建立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并规定食品出厂时，应当查验出厂食品的检验合格证和安全状况，

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检验合格证号、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

14.4 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按规定对食品安全状况定期进行检查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

应的处理措施。

14.5 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措施，当发生事故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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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程序指南

A.1 一般要求

A.1.1 应符合 GB14881-2013 中附录 A 的相关规定。

A.1.2 本附录提出了过程控制即食复合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的要点。

A.1.3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中应当通过监控目标微生物，达到确保食品安全的目的，

包括环境微生物监控和中间产品的微生物监控。

A.2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环境微生物监控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环境微生物监控见表 A.1。

表 A.1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环境微生物监控要求

监控项目 建议取样点
建议监控微生物指

标
建议监控频率 建议监控指标限值

食品接触表面

食品加工人员的手

部、工作服、手套

传送皮带、工器具

及其他直接接触食

品的设备表面

菌落总数和大肠菌

群，或可根据生产

需要增加其他微生

物指标

验证清洁效果应在

清洁消毒之后，其

他可每周、每两周

或每月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确定监控指标限值

与食品或食品接触

表面邻近的接触表

面

设备外表面、支架

表面、控制面板、

零件车等接触表面

菌落总数和大肠菌

群，或可根据生产

需要增加其他微生

物指标

每两周或每月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确定监控指标限值

加工区域内的环境

空气

靠近裸露产品的位

置

菌落总数、酵母霉

菌等

每周、每两周或每

月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确定监控指标限值

A.3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中间产品微生物监控要求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中间产品微生物监控见表 A.2。

表 A.2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加工过程中间产品微生物控制要求

监控项目 建议取样点
建议监控微生物指

标
建议监控频率 建议监控指标限值

中间产品

加工环节中微生物

水平可能发生变化

且会影响食品安全

性和(或) 食品品

质的中间产品

菌落总数（即食类）

和大肠菌群，或可

根据生产需要增加

其他微生物指标

开班第一时间生产

的产品及之后连续

生产过程中每周

（或每两周或每

月）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确定监控指标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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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卫生间应采用水冲式，不与生产、包装或贮存等区域直接连通或距离生产区域10m以上，并有专人打扫清洁。
	5.1.8　应合理设置工作服消毒设施。
	5.1.9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生产企业应设置风淋室。
	5.1.10　自然采光不足的区域应合理设置和补充应急照明设施。
	5.1.11　原料贮存、成品贮存场所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离地设施。
	5.1.12　使用需冷藏（冻）贮存的原料，需具备冷藏（冻）设施和温度监测装置。
	5.1.13　应在生产车间以外的适当区域设置废弃物集中存放场所、设施，并有明显标识。

	5.2　设备
	5.2.1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5.2的规定。
	5.2.2　使用的设备、工具、管道、容器应确保洁净，必要时在使用前应进行清洗、消毒处理，以确保最小限度带入污染。
	5.2.3　每次生产前应检查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排除，并记录故障发生时间、原因及可能受影响的产
	5.2.4　自行检验的检验室应具备满足开展原料、中间产品和终产品检验相关的检验方法标准所需要的设备。
	5.2.5　过程控制即食固态调味料包装设备应采用自动或半自动包装设备。


	6　卫生管理
	6.1　卫生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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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6.2的规定。

	6.3　食品加工人员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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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虫害控制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6.4的规定。

	6.5　废弃物处理
	6.5.1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6.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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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原料存放处应有相应的标识，便于识别和领取等，属于致敏物质的原料，还应标明致敏信息。
	7.4　原料的入库和使用应遵照“先进先出”或“近效期先出”的原则，使用过程中随时检查，防止霉变、变质。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8.1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8章的规定。

	9　检验
	9.1　符合GB 14881-2013中第9章的规定。
	9.2　应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严格按照出厂检验的要求对产品开展出厂检验，对检验合格的出具合格证明。
	9.3　应根据实际生产工艺需要，确定原料、中间产品、终产品的检验项目、限量标准、抽样及检验方法。
	9.4　每批成品均应有留样，留样应存放于专设的留样库（柜）内，按品种、批号分类存放，并有明显标志，留样保存期

	10　食品的贮存和运输
	10.1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0章的相关规定。
	10.2  贮存过程中应实时监测温湿度变化，并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高温、潮湿带来的不良影响。

	11　产品召回管理
	11.1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1章的相关规定。

	12　培训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2章的相关规定。

	13　管理制度和人员
	13.1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3章的相关规定。
	13.2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接受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考核合格。

	14　记录和文件管理
	14.1　应符合GB 14881-2013中第14章的相关规定。
	14.2　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规定采购原辅料时，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记录采购的原辅料
	14.3　应当建立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并规定食品出厂时，应当查验出厂食品的检验合格证和安全状况，记录食品的名称、
	14.4　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按规定对食品安全状况定期进行检查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14.5　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措施，当发生事故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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